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64-3-1(106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8.250.350.360.300.100.550.993.5814.474.3914.871.7512.690.1810.00第1分位 0.45

10.640.461.320.270.821.092.544.4910.435.3010.742.679.070.2310.00第2分位 1.12

11.430.863.600.803.681.073.424.458.735.138.972.937.660.4110.00第3分位 1.76

11.111.424.951.385.141.544.485.379.026.059.223.838.180.7510.00第4分位 2.78

10.252.156.972.057.012.476.867.069.978.0310.224.908.891.0310.00第5分位 3.92

9.452.809.242.498.893.8110.109.4810.8710.6011.066.9510.071.7410.00第6分位 5.90

9.144.1611.633.6210.855.9613.5311.7211.0412.7011.089.5010.862.8010.00第7分位 8.90

9.266.8214.945.7813.6110.2718.1814.4510.4514.9710.1913.2911.595.1310.00第8分位 13.44

9.6511.8619.0010.1417.7617.5822.0217.869.3117.168.7219.4211.9312.1210.00第9分位 20.87

10.8269.1227.9973.1732.1455.6717.8921.555.7015.664.9334.769.0675.6010.00第10分位 40.84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 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